










 

 

 

 

附錄 II 



附錄 II 

股份歷來的資料 

 
股份:    00688 – 中國海外 

 
日期 

 
交投量 成交額 

(元) 

高位 低位 收市價 變動 

(%) 
恒生指數

收報 

變動 

(%) 
26/11/2003 81,540,000 98,042,740 1.230 1.170 1.220 5.17 12,086.67 0.65
27/11/2003 24,792,000 30,687,080 1.260 1.210 1.240 1.64 12,075.99 -0.09
28/11/2003 8,498,000 10,361,280 1.240 1.210 1.220 -1.61 12,317.47 2.00
01/12/2003 5,781,258 7,140,497 1.250 1.220 1.240 1.64 12,456.99 1.13
02/12/2003 8,508,000 10,539,520 1.250 1.230 1.240 0.00 12,412.23 -0.36
03/12/2003 74,736,400 94,247,664 1.290 1.230 1.270 2.42 12,361.18 -0.41
04/12/2003 48,375,228 64,222,976 1.350 1.260 1.340 5.51 12,342.65 -0.15
05/12/2003 12,612,725 16,622,784 1.340 1.300 1.320 -1.49 12,314.73 -0.23
08/12/2003 4,237,575 5,537,984 1.310 1.300 1.310 -0.76 12,177.44 -1.11
09/12/2003 17,610,000 23,507,660 1.360 1.310 1.350 3.05 12,393.64 1.78
10/12/2003 31,446,320 43,907,712 1.420 1.360 1.400 3.70 12,398.38 0.04
11/12/2003 40,423,574 59,178,147 1.490 1.420 1.480 5.71 12,554.58 1.26
12/12/2003 17,344,400 25,186,948 1.480 1.430 1.450 -2.03 12,594.42 0.32
15/12/2003 22,400,000 32,671,960 1.490 1.420 1.430 -1.38 12,520.17 -0.59
16/12/2003 13,470,000 19,224,240 1.460 1.400 1.420 -0.70 12,260.33 -2.08
17/12/2003 9,728,522 13,315,389 1.430 1.320 1.370 -3.52 12,193.12 -0.55
18/12/2003 10,264,000 13,973,180 1.390 1.310 1.390 1.46 12,240.25 0.39
19/12/2003 13,938,000 19,868,520 1.460 1.400 1.420 2.16 12,371.75 1.07
22/12/2003 17,115,000 24,761,743 1.460 1.420 1.460 2.82 12,487.99 0.94
23/12/2003 10,902,600 15,634,048 1.470 1.410 1.420 -2.74 12,420.51 -0.54
24/12/2003 2,308,000 3,259,320 1.420 1.400 1.420 0.00 12,456.70 0.29
29/12/2003 4,638,000 6,596,640 1.450 1.390 1.440 1.41 12,464.29 0.06
30/12/2003 4,754,000 6,777,580 1.450 1.410 1.410 -2.08 12,526.74 0.50
31/12/2003 9,148,000 13,255,180 1.470 1.410 1.420 0.71 12,575.94 0.39
02/01/2004 10,254,000 15,011,160 1.480 1.430 1.470 3.52 12,801.48 1.79
05/01/2004 75,167,123 125,306,349 1.780 1.450 1.750 19.05 13,005.33 1.59
06/01/2004 34,197,978 57,426,618 1.730 1.640 1.680 -4.00 13,036.32 0.24
07/01/2004 45,066,911 79,170,796 1.830 1.690 1.740 3.57 13,157.68 0.93
08/01/2004 21,362,000 36,207,540 1.740 1.660 1.680 -3.45 13,203.59 0.35
09/01/2004 21,232,000 35,842,660 1.720 1.650 1.710 1.79 13,385.80 1.38
12/01/2004 12,390,000 21,126,340 1.730 1.670 1.720 0.58 13,352.22 -0.25
13/01/2004 21,106,798 34,613,869 1.720 1.570 1.660 -3.49 13,396.65 0.33
14/01/2004 24,897,984 42,163,213 1.730 1.650 1.700 2.41 13,320.88 -0.57
15/01/2004 23,772,000 40,381,160 1.730 1.650 1.660 -2.35 13,249.81 -0.53
16/01/2004 24,826,400 42,208,600 1.720 1.660 1.700 2.41 13,167.76 -0.62
19/01/2004 58,943,000 105,283,348 1.860 1.700 1.810 6.47 13,253.31 0.65
20/01/2004 103,509,200 203,206,652 2.025 1.850 1.970 8.84 13,570.43 2.39
21/01/2004 62,191,518 123,242,820 2.050 1.910 1.920 -2.54 13,750.58 1.33
26/01/2004 92,903,357 189,671,999 2.125 1.950 2.000 4.17 13,727.27 -0.17
27/01/2004 994,762,000 1,798,302,580 1.910 1.810 1.890 -5.50 13,761.88 0.25
28/01/2004 61,324,000 113,649,410 1.880 1.830 1.840 -2.65 13,431.78 -2.40
29/01/2004 53,948,000 97,705,960 1.830 1.770 1.820 -1.09 13,334.01 -0.73
30/01/2004 46,541,099 81,816,711 1.820 1.720 1.750 -3.85 13,289.37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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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程序訟費評估 

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日] 

 
 

A. 一般資料 

A1 作出命令日期－  
A2 研訊程序類別：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  
A3 接受方：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A4 賺取費用人士 

何伍永怡女士在一九九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4,000 元  
William Liu 先生在二零零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2,500 元  
律政書記，收費每小時 1,000 元  

 
元 

B. 簡單工作  

B1 製作文件 4,853.00
B2 影印副本  85,539.00
B3 律政書記洽談：40 小時  40,000.00
B4 專人派遞：41 程  x 50 元  2,050.00

小計：  132,442.00

C. 政府律師所用時數 

C1 伍何永怡女士：554 小時  2,216,000.00
C2 William Liu 先生：59 小時 15 分  148,125.00

小計：  2,364,125.00

D. 大律師費用  
D1 關有禮先生 686,400.00
D2 葉德強先生  83,000.00
D3 翟紹唐先生  5,500.00

小計：  774,900.00

E. 其他支出 

E1 郵費 15.00
小計：  15.00

 

F. 本評估的費用：32 小時，每小時 1,600 元  51,200.00
小計：  51,200.00

合計：3,322,682.00
 

檔號：MMTI 3/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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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程序訟費評估 

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日] 

 
A.  一般資料 

A1 作出命令日期－  
A2 研訊程序類別：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 

A3 接受方：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A4 賺取費用人士 

何伍永怡女士在一九九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4,000 元  
William Liu 先生在二零零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2,500 元  
律政書記，收費每小時 1,000 元  

B. 簡單工作 元 

B1 製作文件 4,853.00
B2 影印副本 85,539.00
B3 律政書記洽談：40 小時  40,000.00
B4 專人派遞：41 程  x 50 元  2,050.00

小計 : 132,442.00
C. 政府律師所用時數 

C1 何伍永怡女士：554 小時  2,216,000.00
- 通訊 

電郵份數：602  
函件份數：285 

- 會議：  
2007 年 12 月 12 日：1 小時 15 分 (與葉德強先生開會 ) 
2008 年 12 月 30 日：1 小時 30 分 (在西盟斯律師行開會 ) 
2008 年 12 月 31 日：1 小時 (在齊伯禮律師行開會 ) 
2009 年 1 月 22 日：2 小時 30 分(與 Clive Rigby 先生開會 ) 
2009 年 3 月 17 日：1 小時 25 分 (與 Clive Rigby 先生開會 ) 

- 出席審裁處的聆訊：  
 

2008 年  
5 月 23 日  (1 小時 ) 
6 月 5 日  (30 分 ) 
7 月 14 日 (5 小時 ) 
8 月 15 日  (5 小時 ) 
11 月 21 日  (30 分 ) 
11 月 28 日  (5 小時 ) 
12 月 18 日  (5 小時 ) 
所用時間：22 小時  
 
2009 年  
1 月 5 至 9 日  (25 小時 ) 
1 月 12 至 16 日  (25 小時 ) 
1 月 19 至 20 日  (10 小時 ) 
2 月 9 至 10 日  (10 小時 ) 
2 月 23 至 26 日  (20 小時 ) 
3 月 9 至 13 日  (25 小時 ) 
3 月 16 至 19 日  (20 小時 ) 
3 月 31 日  (5 小時 ) 
4 月 1 日  (5 小時 ) 
4 月 3 日  (5 小時 ) 
4 月 6 至 7 日  (10 小時 ) 
5 月 26 日  (5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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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  (5 小時 ) 
所用時間：145 小時 

- 草擬文件、資料搜集、審閱文件、與大律師、證監會、證人、審

裁處秘書、專家及其他人士洽談，以及一般行政事宜。  
 
C2  William Liu 先生：59 小時 15 分  148,125.00

- 通訊  
   電郵份數：60 
- 會議  
 2009 年 2 月 11 日：2 小時 40 分  
- 出席審裁處的聆訊  
   2009 年 2 月 16 至 20 日：25 小時   
-  審閱文件／核證電話錄音謄本：13 小時  

小計 : 2,364,125.00
D. 大律師費用  

D1 關有禮先生  686,400.00
D2 葉德強先生  83,000.00
D3 翟紹唐先生  5,500.00

小計 : 774,900.00
E. 其他支出  

E1 郵費：  15.00
小計 : 15.00

 
F. 本評估的費用：32 小時，每小時 1,600 元  51,200.00

小計 : 51,200.00

合計  ：3,322,682.00

檔號：MMTI 3/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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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程序訟費評估 

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日] 

A. 一般資料 

A1 作出命令日期－  
A2 研訊程序類別：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  
A3 接受方：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A4 賺取費用人士 

何伍永怡女士在一九九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4,000 元  
William Liu 先生在二零零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2,000 元 

律政書記，收費每小時 1,000 元  
B. 簡單工作 元  

B1 製作文件 4,853.00
B2 影印副本  85,539.00
B3 律政書記洽談：40 小時  40,000.00
B4 專人派遞：41 程  x 50 元  2,050.00

小計: 132,442.00
C. 政府律師所用時數 

C1 何伍永怡女士：525 小時  2,100,000.00
- 通訊 

電郵份數：602  
函件份數：285 

- 會議：  
2007 年 12 月 12 日：1 小時 15 分 (與葉德強先生開會 ) 
2008 年 12 月 30 日：1 小時 30 分 (與西盟斯律師行開會 ) 
2008 年 12 月 31 日：1 小時 (與齊伯禮律師行開會 ) 
2009 年 1 月 22 日：2 小時 30 分 (與 Clive Rigby 先生開會 ) 
2009 年 3 月 17 日：1 小時 25 分 (與 Clive Rigby 先生開會 ) 

- 出席審裁處的聆訊：  
2007 年  

10 月 30 日  (30 分 ) 
11 月 9 日  (33 分 ) 

2008 年  
2 月 25 日  (2 小時 10 分 ) 
2 月 28 日  (各方缺席聆訊 ) 
3 月 13 日  (1 小時 5 分 ) 
5 月 23 日  (56 分 ) 
6 月 5 日  (10 分 ) 
11 月 21 日  (38 分 ) 
12 月 18 日  (3 小時 57 分 ) 
1 月 5 日  (4 小時 6 分 ) 

2009 年  
1 月 6 日  (3 小時 58 分 ) 
1 月 7 日  (4 小時 ) 
1 月 8 日 (4 小時 5 分) 

1 月 9 日 (4 小時 23 分) 

1 月 12 日 (4 小時 20 分) 

1 月 13 日 (4 小時 5 分) 

1 月 14 日 (3 小時 53 分) 

1 月 15 日 (3 小時 59 分) 

1 月 16 日 (3 小時 57 分) 

1 月 19 日  (4 小時 2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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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  (4 小時 7 分 ) 
2 月 9 日  (4 小時 10 分 ) 
2 月 10 日  (3 小時 48 分 ) 
2 月 23 日  (4 小時 2 分 ) 
2 月 24 日  (4 小時 3 分 ) 
2 月 25 日  (4 小時 7 分 ) 
2 月 26 日  (4 小時 16 分 ) 
3 月 9 日  (4 小時 6 分 ) 
3 月 10 日  (3 小時 59 分 ) 
3 月 11 日  (4 小時 3 分 ) 
3 月 12 日  (4 小時 6 分 ) 
3 月 13 日  (3 小時 48 分 ) 
3 月 16 日  (3 小時 59 分 ) 
3 月 17 日  (4 小時 3 分 ) 
3 月 18 日  (4 小時 2 分 ) 
3 月 19 日  (4 小時 4 分 ) 
3 月 31 日  (4 小時 8 分 ) 
4 月 1 日  (1 小時 36 分 ) 
4 月 3 日  (20 分 ) 
4 月 6 日  (3 小時 37 分 ) 
4 月 7 日  (4 小時 9 分 ) 
4 月 28 日  (1 小時 10 分 ) 
4 月 26 日  (35 分 ) 
5 月 29 日  (2 小時 55 分 ) 
7 月 9 日  (各方缺席聆訊 ) 
所用時間：138 小時  

- 草擬文件、資料搜集、審閱文件、與大律師、證監會、證人、審裁

處秘書、專家及其他人士洽談，以及一般行政事宜。  
 
 
C2 William Liu 先生：53 小時 32 分  107,067.00

- 通訊  
- 電郵份數：60 
- 會議  

2009 年 2 月 11 日：2 小時 40 分  
- 出庭  

2009 年 2 月 16 至 20 日：19 小時 17 分    
- 審閱文件：13 小時  

小計：  2,207,067.00
D. 大律師費用 

D1 關有禮先生 686,400.00
D2 葉德強先生 83,000.00
D3 翟紹唐先生 5,500.00

小計：  774,900.00
E. 其他支出 

E1 郵費：  15.00
小計：  15.00

 
F. 本評估的費用：32 小時，每小時 1,600 元  51,200.00

小計：  51,200.00
合計  ：3,165,624.00

檔號 : MMTI 3/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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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程序政府訟費評估 

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二零零九年六月四日至二零零九年八月四日） 

 
 
A. 賺取費用人士 

 何伍永怡女士於一九九七年獲認許為大律師，收費每小時 4,000 元 

 律政書記，收費每小時 1,000 元 

B. 簡單工作 

影印副本 2,445 元 
律政書記洽談：2 小時 2,000 元 
專人派遞：23 次 x 50 元 1,150 元 

C. 大律師費用 

關有禮先生 69,800 元 

D. 伍何永怡女士所用時數：78 小時 312,000 元 
二零零九年七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十五分)與專家舉行會議 
二零零九年八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七分至下午一時十分)審裁處聆訊 
二零零九年八月四日(上午九時三十七分至下午一時五十分)審裁處聆訊 

 通訊：31 份函件及 176 份電郵 

 草擬文件、資料搜集、審閱文件、 
 與大律師、證監會、證人、審裁處秘書、專家及其他人士洽談， 
 以及一般行政事宜 
 合計： 387,395 元 

 
*    *    *    * 

 
預期在審裁處發出命令後招致的訟費 

 
 審閱報告、草擬命令、通訊、 
 與審裁處秘書及其他人士洽談(伍何永怡女士 2 小時)  8,000 元 

 律政書記在原訟法庭影印及登記命令(0.5 小時)  500 元 

 付予原訟法庭的登記費  1,045 元 

 把經蓋印的命令送達各方、證監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以及審裁處 
 (6 程 x 50 元)  300 元 

 合計： 9,8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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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508/EN/1013 

人員姓名 職級 

二零零六

至 

零七年度

二零零七

至 

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

至 

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

至 

一零年度

合計 間接費用

Geoff Harris 高級總監 1.17  1.17 181.42
Keith Choy 總監 1  1 186.09
Karen Smyth 總監 4.84  4.84 750.49
Joe Kenny 總監 1 3.99 6.92 11.91 2,185.30
Kenneth Luk 總監 0.75  0.75 116.30

Tong, Hon Fai 
Jimmy 

副總監／  
高級經理  

66 99.25 120.75 25.5 311.5 39,346.43

Ng, Chun Ling 
Agnes 

經理 327.92  327.92 34,146.31

Stephen Wong 經理 17.16 35.5 6.67 59.33 5,851.13
Kenny Ko 經理 42.25  42.25 3,594.63
Benny Fung 經理 1  1 104.13
Polly Tse 經理 11.5 6 17.5 1,822.28
Angela Wong 經理 9 9 937.17
Fion Li 高級秘書 2.5 11.16 3.84 1.5 19 1,546.77
Josephine Wong 高級秘書 0.58 0.17  0.75 56.27
Emily Mok 高級秘書 24.66 1.25 25.91 2,445.13
Zoe Lam 文員 2 5.5  7.5 672.54
Greenie Wong 文員 8.75  8.75 825.74
Irene Tse 秘書 3.5  3.5 330.30

Sophia Shiu 行政秘書／  
高級秘書  

96.5 11.5 108 10,191.96

Jones Tsang 文員 10.25  10.25 967.29
Christine Choy 文員 2.5 2.5 235.93
Candy Wu 文員 1 1.25  2.25 194.71
Teresa Ho 高級秘書 - 4.75  4.75 448.26
合計  69.08 172.99 655.67 63.92 981.33 107,136.55

上述間接費用總額：  107,137 元 

填報人員：  Heidi Lo 
經理－財務及行政  

 二零零九年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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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報表  
508/EN/1013 
人員 年度 時數  

Choy, Chung Fai Keith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1.00
1.00

 

Choy, Kwun Yuk Christine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2.50
2.50

 

Fung, Ho Yin Benny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1.00
1.00

 

Harris, Geoffrey Frank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1.17
1.17

 

Ho, Wai Man Teresa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4.75
4.75

 

Kenny, Michael Joseph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11.92
1.00
4.00
6.92

 

Ko, Lai Kee Kenny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42.25
42.25

 

Lam, Wai Ling Zoe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7.50
2.00
5.50

 

Li, Cho Fun Fion  

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19.00
2.50

11.17
3.83
1.50

 

Luk, King Yip Kenneth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0.75
0.75

 

Mok, Yuen Ting Emily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25.92
24.67

1.25

 

Ng, Chun Ling Agnes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327.92
327.92

 

Shiu, Ka Pui Sophia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108.00
96.50
11.50

 

Smyth, Karen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4.83
4.83

 

Tong, Hon Fai Jimmy  

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311.50
66.00
75.25

144.75
25.50

 

Tsang, Tsz Chung Jones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10.25
10.25

 

Tse, Oi Lin Irene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3.50
3.50

 

Tse, Po Shan Polly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17.50
11.50
6.00

 

Wong, Kai Ho Stephen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59.33
20.67
32.00

6.67

 

Wong, Mei Mei Angela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 

9.00
9.00

 

Wong Mei Yee Josephine  

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0.75
0.58
0.17

 

Wong, Shuk Kiu Greenie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8.75
8.75

 

Wu, Kam Ting Candy  

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2.25
1.00
1.25

 

總計  981.33 總費用 385,507.78 元 

 
 
填報人員：Ross Hui  核實人員：Mavis Ip 
註：上述員工費用按(*)所載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的薪酬結構及福利計算。



附錄 VII (第   頁) 

 

香港干諾道中 8 號  
遮打大廈 8 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夏禮信先生  

香港中環

金鐘道 89 號

力寶中心一座 2302 室

力寶證券有限公司轉交

Clive Rigby 先生

夏禮信先生：  

中國海外 

 我就上述案件至今所提供服務的收費單如下：  

舉行會議 

二零零七年 

一月三十一日  

力寶中心 

Stephen Suen & Jimmy 

下午四時正至 

下午五時零五分  

1 小時 05 分

二零零七年 

二月十二日 

力寶中心 

Stephen Suen & Jimmy 

上午十一時正至 

上午十一時十二分  

12 分

審閱、記事、草擬及電話聯絡 

二零零七年 

二月六日 

補充報告 2 小時 20 分

二零零七年 

二月九日 

審閱、草擬及與 Stephen Suen 電話聯絡  1 小時 45 分

二零零七年 

三月五日 

補充報告(下午三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五分；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下午六時三十分)  

2 小時 50 分

 合計：  8 小時 12 分

8 小時 12 分，每小時 3,800 元   31,160 港元  

 

Clive Rigby 

二零零八年六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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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V I I I  

附 件 B  

 
就 有 關 公 眾 利 益 豁 免 權 及 法 律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爭 議 點 在 審 裁 處 席 前  

進 行 法 律 程 序 而 合 理 地 招 致 的 證 監 會 訟 費 及 開 支 分 項 細 目  

 
處 理 案 件 的 證 監 會 律 師  

證 監 會 的 內 部 律 師    獲 認 許 的 年 份  

(執 業 律 師 ) 

程 蘋       1 9 9 5 年 (香 港 )  

 
證 監 會 職 員 費 用 分 項 細 目  

( i )  聯 絡 工 作 (包 括 會 議 、 電 話 交 談 及 信 件 ／ 電 郵 )  
與 委 託 人 洽 談  程 蘋  5 . 2 小 時  
與 S i m m o n s  &  S i m m o n s 洽 談  程 蘋  6 . 9 小 時  
與 審 裁 處 洽 談  程 蘋  0 . 8 小 時  
與 律 政 司 洽 談  程 蘋  2 . 2 小 時  
與 大 律 師 洽 談  程 蘋  4 . 1 小 時  

 小 計 ︰ 1 9 . 2 小 時  

 
( i i )  專 業 工 作  
審 閱 和 檢 視 文 件，以 及 預 備 公 眾 利 益

豁 免 權 證 明 書  
程 蘋  7 . 3 小 時  

與 大 律 師 舉 行 會 議 的 準 備 工 作  程 蘋  0 . 3 小 時  
與 大 律 師 會 面  程 蘋  0 . 7 小 時  
為 審 裁 處 聆 訊 的 準 備 工 作  程 蘋  2 . 3 小 時  
出 席 審 裁 處 的 聆 訊  程 蘋  3 . 2 小 時  

 小 計 ︰ 1 3 . 8 小 時  

 
       合 計     ︰   3 3 小 時  
       證 監 會 職 員 費 用  ︰   2 6 , 1 7 8 元  

 
大 律 師 費 用  

R o g e r  B e r e s f o r d 先 生 的 費 用         1 4 0 , 0 0 0 元  

 
           ︰   1 6 6 , 1 7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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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I X  
 

附 件 C  

就 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三 日 及 四 日 在 審 裁 處 席 前 進 行 的 聆 訊 而  

合 理 地 招 致 或 合 理 地 附 帶 招 致 的 證 監 會 訟 費 及 開 支 分 項 細 目  

 

處 理 案 件 的 證 監 會 律 師  

證 監 會 的 內 部 律 師  

(執 業 律 師 ) 

每 小 時 費 用  獲 認 許 的 年 份  

E v e l y n  Ts a n g  8 5 0 元  1 9 9 6 年 (香 港 ) (獲 認 許 為 大

律 師 )  

L a w r e n c e  Ts e  7 5 0 元  1 9 9 5 年 (香 港 ) (執 業 律 師 )  

 
證 監 會 職 員 費 用 分 項 細 目  

( i ) 聯 絡 工 作 (包 括 會 議 、 電 話 交 談 及 信 件 /電 郵 ) 

 E v e l y n  Ts a n g  L a w r e n c e  Ts e
與 委 託 人 洽 談  0 . 5 小 時  1 小 時

與 提 控 官 洽 談   0 . 3 小 時

第 ( i )項 小 計 ︰ 0 . 5 小 時  1 . 3 小 時

 
( i i )  專 業 工 作  
審 閱 和 檢 視 來 往 書 信 檔 案 、 聆 訊 文

件 、 雙 方 陳 詞 、 聆 訊 謄 本  

3 小 時  5 小 時

擬 備 書 面 陳 詞  2 . 5 小 時  5 小 時

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三 及 四 日 聆 訊 準 備 工

作  

 2 小 時

出 席 審 裁 處 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三 及 四 日

的 聆 訊  

 8 小 時

第 ( i i)項 小 計 ︰  5 . 5 小 時  2 0 小 時

第 ( i ) + ( i i )項 總 計 ︰  6 小 時  2 1 . 3 小 時

 

證 監 會 職 員 費 用 ︰  

 

2 1 , 0 7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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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X(i)(第  頁) 

香港金鐘道 66 號  香港中環 

金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 樓  金鐘道 89 號  
律政司  力寶中心一座 2302 室  
何伍永怡女士  力寶證券有限公司轉交  
 Cl ive Rigby 先生  

何女士：  
中國海外 

 

我就上述案件至今所提供服務的收費單如下： 

舉行會議   

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二日 與何伍永怡女士及大律師關有禮先生舉

行會議 (上午十時至下午十二時四十五

分 )，地點為事務所 

兩小時四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一日  與關有禮先生及 William 舉行會議 (下午

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十五分 )，地點為事務

所  

兩小時四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三月十六日 與何伍永怡女士舉行電話會議 二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三月十七日 與關有禮先生舉行會議 (下午二時三十

分至三時五十五分 )，地點為事務所 

一小時二十五分鐘 

審閱、記事、草擬及電話聯絡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二十二日 

 四十五分鐘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二十九日  
回應 Witts 先生  一小時三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二日 覆核和編製目錄、圖表及配股圖表 兩小時 

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 閱讀關有禮先生的開審陳詞 四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四日  閱讀 Witts 先生新的陳述書 (晚上七時至

八時十五分 )  
一小時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五日  閱讀 Witts 先生的陳述書-其中包括資料

搜集  
兩小時五十五分鐘  

 與何伍永怡女士洽談和向證監會索取數

據及陳述書  
 

二零零九年二月五日 回應 Witts 先生和覆核數據 (下午四時三

十分至五時 )  
三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五日  覆核數據和回應 Witts 先生 (下午六時至

晚上七時五分 ) 
一小時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六日  草擬 (上午十時二十分至下午十二時四

十五分；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至六時十五

分 )  

五小時五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七日 草擬 (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三時零二分；下

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十五分 ) 
兩小時三十二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八日 草擬 (上午十時二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

五分；晚上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五十五

分 ) 

兩小時五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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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二月九日 草擬、閱讀和資料搜集 (下午十二時零五

分至四十五分；下午二時三十分至六時

四十分 ) 

四小時五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九日 閱讀所草擬的文件、閱讀和資料搜集 (下
午六時四十分至晚上十時五十三分 ) 

四小時十三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日 編製圖表和分析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

一時 ) 
一小時三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日 閱讀資料及記事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十

二時四十分；下午三時五分至五時 ) 
三小時三十五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一日 草擬 四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六日 閱讀電話談話謄本 兩小時四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八日 覆核數據和回應大律師 十二小時二十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九日 覆核數據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

分 ) 
一小時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九日 覆核數據和回應大律師 六小時十三分鐘 

二零零九年二月二十日 覆核數據和回應大律師 (上午八時十五

分至九時十五分 ) 
一小時 

二零零九年三月九日 重新整理股票數據 兩小時六分鐘 

二零零九年四月二日 閱讀和記事 兩小時 

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 閱讀和記事 (上午十時二十分至下午十

二時三十分；下午二時二十八分至四時

十五分 ) 

三小時四十七分鐘 

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 在家中閱讀和記事 二十分鐘 

 小計： 七十五小時三十一分鐘 

 七十五小時三十一分鐘 × 每小時港幣 4,200 元：港幣 317,170 元 

出庭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六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10:0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七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八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九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二月二十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1:0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三月十九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10:0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三月三十一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四月一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14:00-16:0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四月六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四月七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3:30) 港幣 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四月二十八日 出席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聆訊(9:30-10:30) 港幣 20,000 元 
 小計： 港幣 220,000 元 
  
 總計： 港幣 537,170 元 
 

Clive Rigby 
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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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 
干德道 50 號  
駿豪閣 26G 
彭張興 

 

收費單 

 
香港金鐘道 66 號 
金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 樓轉交 
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 

何伍永怡女士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專家證人費用 

 
 港幣(元)

擬備相關的專家陳述書的費用總額 80,000 

二零零九年八月三日的聆訊費用 

1.5 個小時，每小時的收費為 4,000 元 
6,000 

總金額 86,000 

 
(港幣八萬六千元正) 

 
 

彭張興 

 
(可把款項滙入我的滙豐銀行帳戶 (號碼：608-161303-888)，以支付上述款項。 ) 

 
二零零九年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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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訟費的分項數字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發票金額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日 1087824 港幣 41,513.00 元 

二零零五年三月三日 1100101 港幣 146,585.70 元 

二零零五年九月二十八日 1121734 港幣 115,000.00 元 

二零零九年二月六日 1272127 港幣 56,038.18 元 

總計：  港幣 359,136.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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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時間成本的分項數字 

 

 日數 

 孔先生 吳先生 聶先生 
詳情 

 1 1.5 3.5 出席審裁處聆訊 

 1 1 1 與律師會面 

 0 1 1 與證監會會面 

 2 2 2.5 為案件作準備 

總計 4 日 6 日 8 日  

金額： 港幣 67,600 元 港幣 62,700 元 港幣 56,000 元 總金額：港幣 186,300 元 

 
 

每日收費(根據每月 22 個工作日計算)：- 
(1) 孔先生：港幣 16,900 元 
(2) 吳先生：港幣 10,450 元 

(3) 聶先生：港幣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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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政司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函件的附件）  

時序表－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二十七日  

證 監 會 致 函 財 政 司 司 長 向 他 轉 介 一 宗 懷 疑 市 場 失 當

行為個案。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二十八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把個案轉交律政司提供意見。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十三日  

律 政 司 代 表 財 政 司 司 長 致 函 要 求 證 監 會 提 供 資 料 ／

作出澄清。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十四日  

證 監 會 要 求 開 會 ， 隨 後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補發信件。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二十二日  

律政司就證監會提出的問題致函該會。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二十四日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與 證 監 會 開 會 （ 律 政 司 以 財 經 事

務及庫務局顧問的身分列席）。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二十二日  

律政司致函證監會查詢進展情況。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三十日  

證監會回覆律政司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十三日的信。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十三日  

律 政 司 就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三 十 日 的 函 件 ， 以 電 郵 再

次要求證監會提供文件。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十 八 日 至 二 十 三

日  

律 政 司 與 證 監 會 有 書 信 往 來 ， 律 政 司 要 求 證 監 會 進

一步提供文件／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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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二十七日  

律政司的意見擬稿備妥。  

二 零 零 七 年 六 月

八日  

律政司發出指示，請領訟大律師提供意見。  

二 零 零 七 年 六 月

二十五日  

領訟大律師提供意見。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二十日  

律政司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意見。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三十一日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要 求 律 政 司 草 擬 根 據 第 2 5 2 條

發出的通知，以便把個案轉交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

審理。  

二 零 零 七 年 九 月

三日  
律 政 司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提 供 根 據 第 252 條 草

擬的通知。  

二 零 零 七 年 九 月

十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尋求財政司司長批准根據第 252
條發出通知。  

二 零 零 七 年 九 月

十二日  

財政司司長批准根據第 252 條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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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XII 
 

(節錄自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 
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補充文件第 6 段  

有關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257(1)(f)條  
就調查費用提出申請的部分 ) 

 

證監會初步調查時序表 

 

日期 事件 

二零零四年九月二十二日 證監會就此事展開調查 

二零零五年四月二十二日 證監會調查員就所得證據向證監會內部律師徵

詢初步法律意見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五日 證監會請 Clive Rigby 先生在案中提出專家證供

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八日 證監會收到最後一批應其要求而給予的紀錄及

文件 

二零零六年二月十日  Clive Rigby 先生提交首份專家陳述書  

二零零六年二月十六日 此事轉介證監會內部律師，以諮詢其法律意見 

二零零六年七月二十七日 證監會向財政司司長匯報此事 

二零零七年三月二十一日 Clive Rigby 先生提交首份補充專家陳述書 

二零零七年九月十二日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252(2)條向審裁處發

出財政司司長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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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二零零四年一月中國海外股份交易期間 

重要步驟及審裁處研訊的 

“綜合時序表” 
 
二零零四年一月  
七日至二十六日 財政司司長向審裁處發出的通知指明的有關期間； 

二十一日及二十六日  梁志強先生所管理的基金沽售中國海外股份； 

一月二十六日－陸家祥先生所管理的基金沽售股份；  

二零零四年七月  

二十日  證監會發信給摩根大通、荷銀、摩根資產管理及中國海外，索取關

於二零零四年一月二十六日中國海外股份配股公告的資料；  

二零零四年九月  
二十二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2 條展開 “調查 ”；  
二十三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中國海外、 ING(代表荷銀 )、摩根資產管理

及摩根大通發出通知，索取指明人士的電話談話錄音及謄本，以及

其他文件；  

二零零四年十月   
二十七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梁志強先生發出通知指他是 “受調查人 ”，並

要求與他會面；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摩根資產管理發出通知索取資料；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   
十八日  證監會與梁志強先生會面； 

二零零四年十二月  

一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中國海外發出通知索取文件；  

二零零五年二月   
四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錢柏昌先生發出通知指他是 “受調查人 ”，並

要求與他會面；  
十七日  證監會與錢柏昌先生會面；  

二零零五年三月   
八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陸家祥先生發出通知指他是 “受調查人 ”，並

要求與他會面；  
二十二日  證監會與陸家祥先生會面；  

二零零五年五月  
六日 證監會第二次與梁志強先生會面； 

五月九日至 

七月十五日 

證監會與證人(聶先生、孔先生、龍田淵先生、范龍飛先生及 Weiner
先生)會面；  

二零零五年六月   
七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摩根大通發出通知索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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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十一月 

 

三十日  證監會根據第 183 條向荷銀及摩根資產管理發出通知索取文件；  
二零零五年十二月  
八日  證監會收到最後一批根據第 183 條索取的文件；  

二零零六年二月  

十日  Cl ive Rigby 先生的首份專家報告；  

二零零六年七月  

二十七日  證監會通知所有三名指明人士，證監會已完成他們為 “受調查人 ”的
調查，以及已 “把有關事件，連同召開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的建議，

呈交財政司司長 ”；  
證監會把個案轉交財政司司長；  

二十八日 財政司司長把個案轉交律政司； 

二零零六年十一月  

十三至二十四日 律政司代財政司司長致函要求證監會進一步提供資料 /作出澄清；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律政司)與證監會開會；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 /  
二零零七年一月 

龍田淵先生再與證監會人員會面，並在二零零七年一月十九日再提

供一份陳述書； 

二零零七年三月  

十三日 律政司向證監會查詢進展情況； 

三十日 證監會回覆律政司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十三日有關進一步提供資料 /
作出澄清的要求； 

二零零七年四月  

十三至二十三日 律政司要求證監會進一步提供資料 /作出澄清； 

二十七日 律政司備妥意見初稿； 

二零零七年六月  

八至二十五日 律政司徵求並收到領訟大律師的意見； 

二零零七年七月  

二十日 律政司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意見； 

三十一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要求律政司擬備根據第 252 條發出的通知； 

二零零七年九月  

三日  律政司把根據第 252 條草擬的通知送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十二日  根據第 252 條發出財政司司長的通知；  

二零零七年十月  

二十三日 律政司司長委任提控官； 

二十五日 財政司司長代表行政長官委任審裁處的成員； 

二十六日 提控官致函通知各指明人士審裁處召開首次聆訊的日期； 

三十一日 審裁處召開首次聆訊，並在席上建議暫定由二零零八年二月十八日

開始進行實際聆訊；此外，關於就品質國際一案成立的審裁處所進

行的研訊程序中的指明人士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申請涉及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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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各方獲悉夏正民法官已在十月二十九日

給予許可；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  

九日 錢柏昌先生的律師申請暫緩審裁處的研訊程序， “以待一宗司法覆

核的最後結果 ”，該司法覆核程序關乎品質國際一案。梁志強先生

及陸家祥先生的律師就有關申請表示他們是中立的，而提控官則表

示支持申請。審裁處取消暫定在二零零八年二月十八日開始進行實

際聆訊的安排，並定出提交有關一切初步爭議點的書面陳詞的時間

表，並預留二零零八年二月的其中三天以進行該等聆訊；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五日 梁志強先生的律師向審裁處提交書面陳詞，就證監會聲稱享有法律

專業保密權和公眾利益豁免權尋求指示； 

七日 錢柏昌先生的律師向審裁處提交書面陳詞； 

陸家祥先生的律師向審裁處提交書面陳詞，質疑審裁處的司法管轄

權； 

二零零八年二月  

二十五日  審裁處進行聆訊。聆訊期間，陸家祥先生經由代表質疑審裁處的司

法管轄權；梁志強先生經由代表提出申請，要求審裁處向證監會就

其聲稱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及公眾利益豁免權作出指示；以及作出

了提控官提供財政司司長的通知第 2 . 1 段所述行為詳情的命令。  
二十八日 審裁處裁定本身有司法管轄權； 

二零零八年三月  

十三日 審裁處聆訊代表梁志強先生的大律師提出有關法律專業保密權及公

眾利益豁免權的爭議點。已進行部分聆訊，聆訊押後； 

十八日  終審法院發出 Koon Wing Yee and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一案的判詞；  
二十日 審裁處通知各方，研訊程序中的實際聆訊定於二零零八年七月十四

日至八月十五日進行； 

二零零八年五月  

二十日  代表陸家祥先生的律師行致函告知審裁處，已就審裁處是否有司法

管轄權進行研訊程序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二十三日 審裁處舉行了指示聆訊，就送達有關法律專業保密權和公眾利益豁

免權這些爭議點的書面陳詞等事，向各方發出時間表；相關聆訊定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五日舉行； 

二十九日 陸家祥先生的代表律師行致函審裁處，表示夏正民法官已接納就審

裁處的裁定申請許可進行司法覆核的申請(高院憲法及行政訴訟

2008 年第 49 號)，並命令盡快舉行有關聆訊； 

三十日 陸家祥先生的代表律師行致函審裁處，要求審裁處 “無限期押後這些

研訊程序，直至陸家祥先生的司法覆核申請有最終裁定為止 ”； 

二零零八年六月  

五日 錢柏昌先生的代表律師行致函審裁處，表示同意建議，即審裁處席

前的研訊程序，按陸先生的代表律師行二零零八年五月三十日的函

件所述的理由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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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控官支持該項申請，梁志強先生的代表律師行則表示對申請保持

中立； 

審裁處舉行聆訊，席上把研究程序押後直至有進一步命令為止；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  

十八日 上訴庭法官夏正民及張舉能法官就高院憲法及行政訴訟 2008 年第

49 號一案頒下駁回有關司法覆核申請的判詞； 

十九日  審裁處通知各方，會在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一日進行 “指示 ”聆訊；

二十一日  在審裁處席前進行的聆訊席上，陸家祥先生的代表律師就高院憲法

及行政訴訟 2008 年第 49 號一案的判詞告知審裁處，雖然其律師行

並未接獲指示，但 “極有可能提出上訴 ”，預期屆時會申請押後這些

研訊程序， “直至司法覆核程序有最終裁定為止 ”； 

審裁處定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十八日進行有關法律專業保密權和公

眾利益豁免權這些爭議點的聆訊，以及定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五日展

開實際聆訊。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十八日 舉行聆訊，處理梁志強先生經由代表提出就證監會的法律專業保密

權和公眾利益豁免權聲請作出指示的申請。 

 

審裁處俟後進行的聆訊，載於審裁處報告書卷一第一部第 8 頁 (英文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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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因有關代表梁志強先生的律師就法律專業保密權和 

公眾利益豁免權的聲稱提出申請所進行聆訊及附帶事宜 

而令審裁處招致的訟費及開支 

 

 

項目 招致的訟費 

(元) 

1. 審裁處主席 * 66,007.47 

2. 審裁處秘書處 * 9,294.84 

3. 審裁處成員、法庭記錄員及法庭傳譯員費用  33,335.42 

合計：
 

108,637.73 

 

* 按照工作時數及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及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職工成本計

算便覽 ”所載時薪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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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因有關代表陸家祥先生的律師 

質疑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及附帶事宜 

而令審裁處招致的訟費及開支 

 

項目 招致的訟費 

(元) 

1. 審裁處主席 * 57,251.14 

2. 審裁處秘書處 * 6,107.14 

3. 審裁處成員、法庭記錄員及法庭傳譯員費用  14,126.88 

合計：
77,485.16 

 

* 工作時數及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 “職工成本計算便覽 ”所載時薪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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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研訊程序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與審裁處研訊程序有關及所附帶的訟費及開支 

(不包括有關法律專業保密權和公眾利益豁免權及 

有關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受質擬的訟費及開支) 

 

項目 訟費 

(元) 

1. 審裁處主席 * 1,896,580.56 

2. 審裁處成員  418,895.68 

3. 審裁處秘書處 * 476,293.02 

4. 法庭傳譯員費用  58,800.00 

5. 法庭記錄員費用  226,475.00 

6. 專家證人費用  

(a) Clive Rigby 先生  

(按第 1274 段所述扣減 30%) 

(b) 彭張興先生  

462,019.00 

7. 郵費  78.40 

合計：
3,539,141.66 

 
* 按照工作時數及二零零七至零八年度及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 “職工成

本計算便覽 ”所載時薪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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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XVII 
 

根據第 257(1)(e)條及第 257(1)(f)條 
作出的繳付款項命令的計算依據 

 
(I) 第 257(1)(e)條 
 

下列人士須向政府繳付的款額  
錢柏昌先生 梁志強先生 陸家祥先生 

律政司 

第 1245 段 726,204.80 元 726,204.80 元 726,204.80 元

第 1247 段 55,026.00 元 55,026.00 元 55,026.00 元

審裁處 

（第 1273-4 段） 
1,179,713.89 元 1,179,713.89 元 1,179,713.89 元

審裁處－公眾利益豁免

權／法律專業保密權 
（第 1269 段） 

－ 108,637.73 元 － 

審裁處－司法管轄權 
（第 1270 段） 

－ － 77,485.16 元

合計： 1,960,944.69 元 2,069,582.42 元 2,038,429.85 元

 
(II) 第257(1)(f)條 
 

下列人士須向證監會繳付的款額  
錢柏昌先生 梁志強先生 陸家祥先生 

第 1249 段 174,601.00 元 174,601.00 元 174,601.00 元

證監會－公眾利益豁免

權／法律專業保密權 

（第 1268 段） 

－ 166,178.00 元 － 

第 1268 段 － 21,075.00 元 － 
合計： 174,601.00 元 361,854.00 元 174,6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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